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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7 证券简称：ST宏盛 公告编号：临2018-027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采购和销售合同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采购和销售合同 

 合同金额：采购合同 8,722,000 元（含增值税）；销售合同 9,469,600

元（含增值税）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合同若顺利履行预计会对公司 2018 年

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协议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可抗力

等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审议程序情况 

2018 年 11 月 20 日，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订<HDPE

防渗膜采购合同>和<HDPE 防渗膜销售合同>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华盾雪花塑料

（固安）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盾雪花”）签订《HDPE防渗膜采购合同》，

与新天地防水防腐保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地”）签订《HDPE 防渗膜

销售合同》，由公司以人民币 8,722,000元采购华盾雪花的 HDPE防渗膜，再以人

民币 9,469,600 元销售给新天地。本次会议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以电话及发送

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董事 9名。本

次会议由董事长程涛先生主持，公司代董事会秘书及公司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表决结果为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次签订重大合同事项不属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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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且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采购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公司名称：华盾雪花塑料（固安）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固安县工业园区南区 

法定代表人：倪众勤 

注册资本：1,000万元 

营业期限：自 2013 年 01月 14日至 2033 年 01月 13日 

经营范围：制造塑料薄膜、塑料注塑产品、塑料包装箱及容器、托盘、塑料

管材管件、塑料颗粒、纸制品、塑料土工材料、日用塑料杂品、塑料印刷及塑料

工业专业设备；塑料制品工程设计、安装；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经营本企业和

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

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自有房产的物业管理和

出租经营；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华盾雪花塑料（固安）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

265,693,780.68 元，净资产 10,519,481.37 元；2017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93,734,841.76元，实现净利润 3,308,433.27 元。 

华盾雪花塑料（固安）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之间不存在产

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

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无业务往来。 

（二）销售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公司名称：新天地防水防腐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住所：林州市临淇行政街 404号 

法定代表人：曾仪 

注册资本：6,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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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自 2015 年 08月 24日至 2035年 8月 23日 

经营范围：建筑防水、防腐、保温工程施工；防渗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室

内装饰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建筑材料、防水、防腐保温材料、防渗材料、日化产

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防水、防腐、保温、防渗施工机械的租

赁与销售；室内环境治理；节能保温、环保、防水、防腐、防渗有关的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产品的进出口业务。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新天地防水防腐保温工程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1,251,710.67 元，净资产 16,273.12 元；2017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1,547,488.20元，实现净利润 16,273.12元。 

新天地防水防腐保温工程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孙公司之间不

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与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孙公司无业务往来。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采购合同 

供方：华盾雪花塑料（固安）有限责任公司 

需方：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产品名称、规格、数量、价格（品牌为“华盾”牌）： 

产品名称 规 格 单 位 数 量 
单 价

(元) 
总金额(元) 

HDPE光面防渗膜 8000×1.5mm m
2
 402,000 21.00 8,442,000.00 

HDPE光面防渗膜 8000×1.0mm m
2
 20,000 14.00 280,000.00 

2、交货地点、方式 

A. 交货地点：供方厂区库房；  

B. 交货时间、方式：供方不负责物流运输，分批次交货，2018 年 12月 20

日前完成所有货物交付。 

3、运输方式及费用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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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方不负责汽车货物运输及运费。提货时需方提供提货委托书（明确被委托

提货单位、提货规格及数量、运输车辆车牌号、行驶证、司机姓名及身份证号、

电话），提货司机签字后的发货批单与行驶证和身份证复印件及提货委托书复印

件作为每批次货物完成交易的证明。 

4、结算方式及期限 

合同签订后 5日内支付合同款的 50%，计人民币 4,361,000元（大写：肆佰

叁拾陆万壹仟元整）；12月 15日前支付合同款的 45%，计人民币 3,924,900元（大

写：叁佰玖拾贰万肆仟玖佰元整）；剩余合同款的 5%作为质保金，计人民币

436,100 元（大写：肆拾叁万陆仟壹佰元整）；质保期自 2018年 12月 20日起一

年，质保期满供方履行质保义务后 5个工作日内，需方向供方支付剩余 5%。 

（二）销售合同 

供方：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需方：新天地防水防腐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1、产品名称、规格、数量、价格（品牌为“华盾”牌）： 

产品名称 规 格 单 位 数 量 
单 价

(元) 
总金额(元) 

HDPE光面防渗膜 8000×1.5mm m2 402000 22.80 9165600.00 

HDPE光面防渗膜 8000×1.0mm m2 20000 15.20 304000.00 

2、交货地点、方式 

A. 交货地点：华盾雪花塑料（固安）有限责任公司库房。  

B. 交货时间、方式：需方自行负责物流运输，分批次交货，收到批次合同

价款 50%后 3日内发货，2018年 12月 20日前完成所有货物得交付。批次发货总

货值不能超过已付合同款的 2倍。 

3、运输方式及费用负担 

汽车运输，运费由需方负担。运输安全由需方负责。提货时需方提供提货委

托书（明确运输车辆车牌号、行驶证、司机姓名及身份证号、电话）、双方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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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货规格及数量的提货确认单，双方指定代表签字后作为每批次货物完成交易的

证明。 

4、结算方式及期限 

A. 合同签订后，需方在 2018 年 12 月 20 前每批次发货前支付该批次材料

合同款的 50%。 

B. 2018年 12 月 20日前完成所有材料交货，交货完成后再支付合同总价款

的 45%，支付方式为开具到期日为 2019年 3月 31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或者在 2019

年 3月 31日前银行转账支付该笔款项。 

C. 剩余 5%每批次材料款项作为质保金，质保期自 2018 年 12 月 20 日起一

年，质保期满 5日内需方将质保金支付给供方。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HDPE 防渗膜是环境保护通用材料，公司通过一次性付款给上游生产

商的方式取得较优惠的采购价格，并通过为下游使用方提供一定期限账期的方式，

获得销售利润。 

（二）本合同若顺利履行预计会对公司 2018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根据采购和销售合同判断,假设该贸易合同执行完毕，公司可获得一定的利润，

进行此项贸易将会提升公司的销售收入和净利润，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三）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

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协议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1 月 21日 


